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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食品安全的源头控制是食物链中 关键的控制措施, 对保障食品安全至关重要, 也是保障食品安全

基本的措施。能做到这一步可以大幅降低食品安全风险, 因此本文对食品安全源头控制的 5 个主要措施进

行了系统分析, 以期通过这些分析为食品安全源头控制提供参考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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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ource control of food safety is the most critical control measure in the food chain,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and the most basic measure to ensure food safety. To achieve this step can greatly reduce the risk of food 

safety, so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five main measures of food safety source control,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specifications for food safety source control through these analysis. 

KEY WORDS: food safety; source control; operation specification; analysis 
 

 
0  引  言 

食品安全在源头阶段就要控制好, 只有这样基本的

食品安全才可以得到保障, 并能大幅降低食品安全问题发

生的风险。如果农兽药残留不超标, 种/养殖阶段不乱添加

饲料添加剂, 在产品生产加工阶段不非法添加并按照标准

使用添加剂, 使用合格的食用农产品及原材料组织生产加

工 , 实施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 (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s, HACCP)排除食品风险, 就会减少甚

至杜绝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 

上世纪 70 年代美国就开始对食品实施风险评估[1], 

力求从源头上控制食品安全风险, 并将风险排除在外。如

食品安全的风险评估、种植养殖阶段的农业化学品投入控

制, 产品生产加工阶段的添加剂使用控制, 实施危害性分

析与关键控制点来排除食品风险, 使用经检测合格的食用

农产品和食品原料, 从源头上控制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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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 上述的食品安全源头控制措施在美国、日本、

欧盟等发达国家都已经有了成功的实践。在我国的出口食

品历史中也有 30 多年的成功实践。我国国内的食品生产加

工也未脱离上述食品安全源头控制的轨迹。尤其我国的出

口食品企业取得了优异业绩, 我国输日食品长期以来能保

持 99.8%左右的合格率是 好的例证, 并受到进口国家的

高度评价。譬如, 日本学者芳川充所著《食品的迷信》[2]

对中国出口食品安全给予了高度评价。面对上述的食品安

全源头控制措施的成功实践, 有必要对整个食物链中起关

键作用的食品安全源头控制措施作出明确规范。这样做会

促使食品企业在源头阶段控制好食品安全, 帮助企业按照

操作规范组织生产加工, 如此会大幅度降低发生食品安全

风险的概率, 将更有助于保障食品安全, 及时将这些实践

经验上升至操作规范文件, 对我国乃至世界各国保障食品

安全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 类似的研究在以往的研究报道中比较少见。这

显然不利于食品实践经验的进一步总结, 也不利于这一实

践经验推广应用, 助力于保障食品安全。因此本文对食品

安全源头控制的主要措施进行提炼规范, 突出重点, 体现

源头控制措施重要性, 以期这一总结为控制食品安全提供

规范性参考, 便于我国和各国保障食品安全。 

1  实施食品安全源头控制的目的意义 

食品安全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 世界各国都在不

断摸索有效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 以堵塞食品安全监管漏

洞, 大限度降低食品污染对人类造成的危害, 保证舌尖

上的安全。然而, 食品安全很难做到零风险, 一方面是因

为食源性疾病及有毒有害物质可能对人类健康造成危害, 

新的化学物质的出现以及潜在的食品安全因素也带来风险, 

需要从源头上进行风险评估来控制食品安全。 

另一方面, 超标使用农业化学品、盲目使用农业化学

品、滥用农业化学品等现象严重, 尤其存在于发展中国家, 

这是造成初级农畜产品农兽药残留限量超标的重要原因, 

不仅严重影响人体健康, 也造成了土地环境的污染, 这需

要从食品种植养殖的源头上采取措施加以控制。 

回顾近年来国外食品安全事件历史可知, 导致发生

食品安全事件的主要原因来自非法添加, 对人体健康造成

严重危害。譬如雪印牛乳事件、O157 事件[3]、马肉风波、

苏丹红事件、阿克力事件等, 都是上述违法违规添加的具

体体现。目前仍然存在个别企业在生产加工阶段违法违规

添加食品添加剂情况, 令人防不胜防。面对这些情况, 当

务之急是从食品的生产加工的源头上采取控制措施, 杜绝

非法添加, 按照标准添加, 目的是防止非法添加伤害人体

或者发生食品安全事件, 以维护食品安全和人身健康。 

在食品的生产加工阶段有一个被证明是 有效的排

除食品安全的方法 HACCP, 在国际社会被普遍认可并沿

用至今。美国自不必说, 日本、欧盟、中国都在食品相关

法律中将实施 HACCP 作为食品企业必须履行的法律义

务。譬如, 日本的《食品卫生法》[4]和中国的《食品安全

法》[5]都中有明确规定。目的是用 科学有效的方法排除

食品生产加工这一源头阶段的食品风险, 维护食品安全。 

使用经检测合格的食用农产品和食品原料, 是确保

食品安全和源头控制的基本要求。因为食品原料的风险一

般包括物理、化学、微生物方面的风险。微生物污染、农

兽药残留、添加剂、异物等传统的食品安全风险仍然是主

要的风险类型。微生物尤其是致命性微生物存在风险。食

品原料经检测合格后才能使用是食品企业的常识, 也是食

品源头控制的基本要求。目的也是实施食品安全的源头控

制, 防止食品污染。 

2  国际上食品安全监管源头控制的实践 

90 年代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欧盟[6]

等国和地区相继制定了水平基本相同的农兽药残留限量标

准。21 世纪初叶, 日本不甘落后, 参照美国、加拿大、德

国、澳大利亚、新西兰[7]等国的标准, 制定了农业化学品

管理制度-肯定列表制度, 制定了世界上 严格的食品中

农兽药 大残留限量标准, 对有标准的执行标准,作为暂

定标准， 对无标准的制定了统一的标准[8], 称之为一律标

准，其中包括食品添加剂标准及其使用标准[9]。该制度只

允许食品中残留微量的、不损害人体健康的不致病的农兽

药, 换言之, 人按照这个标准食用一生都不会生病。这一

制度不仅维护食品安全, 而且维护了人们的终生健康。这

一做法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并引领国际潮流。无论是

美国的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 或是日本的肯定列表制度都

体现了食品的源头控制理念。再看我国, 我国自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出口到日本、美国、欧盟等地的食品能达到世界

严格的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要求, 合格率保持在 98%以

上, 2007 年达到 99.81 的合格率[10], 我国取得如此好的出

口业绩得益于严格执行了食品种植、养殖、生产的源头控

制措施, 按照进口国家的标准使用农兽药、农业投入品的

作业进行精细化管理、遵守饲料添加剂标准和添加剂标准、

生产加工阶段实施 HACCP、使用经检测合格的食用农产

品和食品原料。2006 年以来, 中国输日食品不降反增同样

说明了中国出口食品源头控制的优良效果。 

2.1  美国的实践 

早期的美国引领着食品安全的国际趋势。譬如, 美国

率先摒弃通过对 终产品的检测确认食品安全的做法, 并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开始实施食品安全的风险评估, 力求

从源头上控制食品安全风险。同样, 美国重视食品中农兽

药残留限量的源头控制, 早在 1906 年制定的《纯净食品和

药品法》中就率先提出了农药限量控制概念。《联邦杀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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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杀菌和杀鼠剂法》作为农药管理、销售、使用的专用

法律, 将农药管理内容及食品中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一体化, 

是法律和技术法规一体的法律, 法律中也包含了农药残留

限量标准。《食品质量保护法》中包括农药安全标准、对

农产品的采收、包装、未加工和加工作出具体规定。美国

也很重视农药残留检测, 制定有国家残留监测计划(NRP)

和农药监测计划(PMP), (PMP)在 1987 年开始实施, 监测对

象为肉禽蛋产品之外的初级农产品、加工食品和动物饲料

中的农药残留。根据不同的监测目的, 监测分为管理监测、

重点抽样和总膳食研究 3 种方式。管理监测通过抽取食品

和饲料产品, 分析其农药残留是否符合 EPA 设定的 大

残留标准。对于需要监测的农药范围和食品种类, 由 FDA 

组织的专家共同确定, 需要考虑历史残留监测数据、过去

发现问题的产品数据和分析报告、农药使用情况、食品的

膳食重要程度、食品贸易量、农药的化学特征和毒性以及

实验室分析能力等因素。FDA 采用的检测方法灵敏度高, 

通常规定的农残限量在 0.1~50 ppm, 而 FDA 能够检测

0.01 ppm 以上的农残。近年来 FDA 实施了新鲜果蔬类农

产品安全行动计划, 即对新鲜果蔬类, 包括未经加工的果

蔬类和经过简单处理的产品(如: 剥皮、切块等)中致病菌、

病毒、寄生虫进行监测。兽药残留限量标准也包含在《联

邦肉类检验法》、《禽产品检验法》、《禽产品检验法》

中。国家残留监测计划(NRP)也包括对兽药残留的监测, 监

测对象主要包括肉禽蛋产品中的农药、兽药、环境污染物

等。同时制定食品添加剂标准和使用标准, 控制添加剂超

标和非法添加, 实施对食品的源头控制。 

20 世纪 70 年代, 美国为了给宇航员生产出安全放心

的 太 空 食 品 , 开 发 出 了 危 害 性 分 析 和 关 键 控 制 点

(HACCP), 受到世界各国的亲睐和追捧。是因为这一方法

对排除食品在生产加工阶段的风险非常有效。在美国生

产食品使用经检测合格的食品原材料也被视为基本的常

识。如此, 食品安全源头控制的主要方法在美国早有体现, 

并起到了示范作用。旨在通过食品安全的源头控制, 大幅

降低食品安全风险的发生。 

2.2  日本的实践 

2.2.1  为配合食品安全源头控制而采取的农业化学品投

入的精细化作业 

日本在 2001 年就引进了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食品安全委

员会具体履行。对农兽药残留限量控制的具体行动是制定“肯

定列表制度”，日本 大的亮点是在农产品的种植或养殖阶

段已经采取了精细化管理。在农业化学品的投入方面, 不仅

制定有细致的使用标准, 而且还有精细化的作业规定[11]。在

这些发达国家里, 许多企业农兽药由专业人员稀释配置, 农

药喷洒也由专人实施。违反法律规定将受到法律惩处。 

2.2.2  日本农产品种养殖阶段的精细化管理 

日本尤其重视对农户进行农产品生产的源头控制的

培训, 侧重农兽药的使用标准的培训教育。要求对农产品

的生产实行精细化管理。2006 年, 日本建立了农业化学品

管理制度—肯定列表制度, 制定了世界上 严格的食品中

农业化学品的 大残留限量标准和一律标准, 食品种植养

殖中只允许使用经国家批准的农兽药。食品加工中只允许

使用经国家批准的添加剂。更为重要的是, 在生产农产品

中制定了农药的使用标准, 使用标准中对农药的适用对象

农作物, 适用病害虫、使用浓度、使用数量、使用时期、

使用次数, 休药期和停药时间等都作出明确规定[12], 并要

求农户严格执行。譬如, 日本肯定列表制度规定, 在收割

前的一个月前停止用药, 这样收割后的农产品农药残留量

可以控制在微量残留水平。 

2.2.3  超标使用农药造成食品污染或污染环境将被法律

惩处 

同时, 日本面对农户对使用农药履行的义务作出明

确规定, 违法将受到法律制裁。譬如, 要求使用经国家注

册批准的农药, 不在适用以外的作物中使用, 不超过单位

面积的使用量, 科学搭配水和溶剂, 不要过浓或过度稀释, 

不在规定的使用期限外使用农药, 不超过规定的使用次数, 

在规定的停药时期停止用药。不使农产品产生危害, 农药

使用不对人和牲畜产生危害, 不能使农作物产生污染。不

能因使用农药导致土地污染, 不能导致水产动物产生危害, 

不能导致公共用水区域污染, 这些是农户使用农药必须履

行的义务。此外, 要求农户必须明确记录所使用的农药、

使用期限要求、使用场所、适用对象农产品、使用日期、

使用量、次数、稀释比例等, 出现问题实现可追溯。这些

针对农药使用标准[13]及精细化的管理措施值得借鉴。 

日本对违法使用农兽药有严格法律规定。譬如, 农户

违法使用农兽药要被直接判刑的, 日本规定要“判处 3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者罚款 300 万日元[14]”。比我国违法使用剧

毒、高毒农药将给予“罚款或者拘役”的处罚更严格。 

2.2.4  通过对农业从业者培训提高精细化作业水平 

日本每年都举办众多的面向农户和农业生产业者的

说明会、培训会等。活动对提高农户及农业企业的专业水

平很有帮助。日本农民及农业企业诚信度较高也与这样的

宣传培训教育活动有着必然关系。 

在日本，2019 年 HACCP 已经被法律化，被纳入《食

品卫生法》。作为企业必须履行的法律义务。使用经检测

合格的食品原材料也被视为常识。2020 年甚至连食品器具

和包装卫生要求也纳入肯定列表，成为企业必须履行的义

务。足以体现日本对食品安全源头控制的重视。 

2.3  中国的实践 

2.3.1  中国出口食品源头控制的实践 

在我国较早接触这一理念的是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

部门。源自进口国家政府食品监管部门和进口商对出口国

家出入境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及企业提出的源头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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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体现在对出口食品中农兽药残留的源头控制、对食品

添加剂使用的源头控制。作为对上述要求的回应, 80 年代, 

我国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曾组织全国上千家出口企业对

出口食品进行源头控制和农兽药残留监测。由于国外源

头控制的要求较为苛刻, 初许多出口企业索性自己从

事种植养殖, 以谋求在生产加工阶段能生产出安全放心

的初级农产品和食品原料。有的企业则与有关农场签署

委托生产协议 , 要求按照出口国家的标准组织生产 , 经

检测合格的食用农产品及原材料方可进入厂区。只有这

样 , 生产出来的食品才可达到出口国家标准 , 避免因口

岸检测超标而遭受损失。与此同时, 国内卫生部门和农业

部门也开始接受这一理念。 

经过长期实践, 原国家质检总局和出口企业已经摸

索出“公司、基地、标准化”[15]管理模式。即经过在政府部

门注册的食品企业, 在封闭的基地里采取标准化管理模

式。强调企业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要建立出口生产

基地, 在基地依据标准组织生产加工 , 实施标准化管理, 

确保产品符合进口国家进口食品标准和质量要求。目前, 

中国的主要出口食品, 特别是肉类、水产、蔬菜等高风险

食品基本实现了“公司+基地+标准化”。 

在封闭的基地里按照进口国家食品标准组织种植养

殖, 拒绝添加不符合进口国家添加剂标准的添加剂, 按照

进口国家标准实施标准化管理。自己从事种植养殖, 谋求

在通过源头控制, 生产出符合进口国家标准的初级农产品, 

农兽药残留限量不超标。为实现这些目标, 多数企业在种

植阶段配置专业技术员配制农兽药、喷洒农药, 遵守农药

间隔期和休药期, 在收割的前一个月停止使用农药, 使农

药得到充分的挥发。有条件的企业也使用低残留生物农药, 

这对达到农产品中农药的微量残留水平作用显著。此外必

须守住生产加工阶段的底线, 必须按照国外进口食品添加

剂标准进行添加, 拒绝非法添加, 目的是使生产加工的食

品不超过进口国家添加剂限量标准。同时, 为了确保生产

加工阶段的食品安全, 作为 有效的方法, 大部分出口企

业采用了 HACCP, 达到了在生产加工阶段排除食品风险

的目的。 

在封闭的基地里, 出口企业对原材料的把关也十分

严格, 要求在生产加工阶段能使用安全放心的初级农产

品和食品原料。因为, 食品原料的风险包括物理、化学、

微生物方面的风险。微生物污染、农兽药残留、添加剂、

异物等传统的食品安全风险仍然是主要的风险类型。微

生物尤其是致命性微生物存在风险。因此, 要求在生产加

工前对食品原料进行检测, 经检测合格的食用农产品及

原材料方可进入厂区, 保证使用的原材料符合进口国家

卫生要求。 

2.3.2  中国国内食品源头控制的实践 

我国在经历了三聚氰胺事件后, 意识到实施食品安

全风险评估的重要性, 不仅在新的《食品安全法》中以法

律形式明确了实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 [5]的科学理

念。而且在 2011 年成立了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16]。

依据科学评估理念 ,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 , 对食源性疾

病、食品污染、微生物污染、有毒有害物质、新的化学物

质以及潜在的食品安全风险开展评估。顺应了食品安全风

险评估的国际趋势, 体现了食品安全的源头控制。 

同样, 我国一贯重视在种植养殖阶段控制农兽药残

留限量的源头控制工作。农业农村部门制定了 GB 2763《食

品中农药 大残留限量》、《动物性食品中兽药 高残留限

量》(农业部 235 号公告)[17], GBT 8321《农药合理使用准

则》、《兽药使用准则》[18], 并要求使用低毒、低残留农

药化肥, 体现了食品安全的源头控制理念。 

我国对食品安全的源头控制也体现在对食品添加剂

使用的控制方面。譬如, 国家制定实施了 GB 2760—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19], 作为强制

性国家标准已经在控制添加剂使用方面起到重要作用。食

品安全法第四十九条[5]明确规定, 食用农产品生产者应当

按照食品安全标准和国家有关规定使用农药、肥料、兽药、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等农业投入品, 严格执行农业投入品使

用安全间隔期或者休药期的规定, 不得使用国家明令禁止

的农业投入品。禁止将剧毒、高毒农药用于蔬菜、瓜果、

茶叶和中草药材等国家规定的农作物。 

我国对食品安全的源头控制也体现在对食品生产加

工阶段的控制方面。《食品安全法》中明确规定实施

HACCP。再次证明了 HACCP 在生产加工阶段排除食品安

全风险的有效性。HACCP 在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已经普遍

推广应用, 并作为食品企业必须履行的法律义务。我国很

重视 HACCP 的推广应用, 我国部分食品企业已经在实施

HACCP, 对突破国外食品贸易壁垒效果显著。建议国家应

该建立 HACCP 市场准入制度。 

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消息, 2019 年农产品质量安全例

行监测合格率达 97.4%[20], 我国农产品取得 97.4%合格率, 

能取得如此高的合格率, 与在种植养殖阶段采取上述的我

国食品源头控制措施有着必然关系。 

我国很重视食品种植养殖的源头控制 , 这体现在

2019 年 5 月 9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

安全工作的意见中。该意见中提出了“实施 严格的监管”, 

明确了(八)“严把农业投入品生产使用关。严格执行农药兽

药、饲料添加剂等农业投入品生产和使用规定, 严禁使用

国家明令禁止的农业投入品, 严格落实定点经营和实名购

买制度。将高毒农药禁用范围逐步扩大到所有食用农产品。

落实农业生产经营记录制度、农业投入品使用记录制度, 

指导农户严格执行农药安全间隔期、兽药休药期有关规定, 

防范农药兽药残留超标”[21]。并提出建立 严谨的标准, 

“(四)加快制修订标准。立足国情、对接国际, 加快制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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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属、食品污染物、致病性微生

物等食品安全通用标准, 到 2020 年农药兽药残留限量指

标达到 1 万项, 基本与国际食品法典标准接轨。加快制修

订产业发展和监管急需的食品安全基础标准、产品标准、

配套检验方法标准。完善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等标

准制定。及时修订完善食品标签等标准”[21]。2019 年我国

已经制定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 7107 项, 首度超过国际食

品法典委员会(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CAC)制定的

数量[22]。说明中央、国务院对食品安全工作意见中包含了

食品源头控制意见, 我国的做法顺应了食品安全监管的国

际趋势。 

3  食品安全源头控制措施 

考虑到主要发达国家和我国在食品安全相关法律中

都涉及上述食品安全源头控制的内容, 并且在食品安全源

头的实践中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有必要对食品安全监管的

源头控制措施进行总结; 基于上述食品源头控制实践, 拟

将食品安全监管源头控制的主要措施分为 5 个方面。 

3.1  食品风险评估 

对食品安全进行风险评估, 为开展食品安全风险交

流、实施食品风险监管、制定食品安全标准提供依据, 从

源头排除食品风险。包括我国在内的主要国家都对食品安

全风险评估有法律安排。譬如, 我国《食品安全法》第二

章第 42 条对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有明确规定[5]。 

通常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是指对食品、食品添加剂、食

品相关产品中生物性、化学性和物理性危害对人体健康可

能造成的不良影响所进行的系统性科学评估, 包括危害识

别、危害特征描述、暴露评估、风险特征描述等。包括对

一些新的化学物质以及未证明其安全性的物质的评估。通

过上述的风险评估, 发现问题, 及时通报, 消除食品安全

隐患, 排除食品安全风险。以往人们只是通过对 终产品

的检测来确认食品安全, 但是这种方法不科学。应该从食

物链的源头上进行风险评估, 从源头上阻断食品安全风险, 

体现了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先行的科学理念。 

风险监测, 是国际上普遍认可的预防或排除食品安

全风险的科学方法, 强调科学评估, 早期预警防控, 排除

风险。国际上已普遍放弃通过对 终产品的检测确认食品

是否安全的方法, 代之以科学的风险监测。即所在国的官

方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机构, 通过系统和持续地收集食源性

疾病、食品污染以及食品中有害因素的监测数据及相关信

息, 并进行综合分析和及时通报的活动。风险监测已被国

际上作为公认的排除食品安全风险的有效科学方法, 也被

视为食品安全保障体系中的关键要素。在保证食品安全中

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有的国家将风险监管分为三部分(食

品风险评估、风险监管、风险交流)。有的国家已将风险评

估结果作为制定食品安全标准的依据、食品安全风险监管

的依据、开展食品风险交流的依据。譬如, 日本将食品安

全部门分为食品风险评估部门和风险监管部门[7], 风险监

管部门厚生劳动省按照食品安全委员会的风险评估结果开

展风险交流和风险监管。 

3.2  制定农业化学品管理制度 

制定农业化学品管理制度。通过制定食品中农业化学

品 大残留限量标准和农兽药的使用标准, 对农业化学品

的使用进行精细化管理, 如配置专业人员负责农兽药管理, 

按照使用标准由专人科学规范喷洒农药, 杜绝农兽药残留

限量超标。 

3.3  食品添加剂管控 

食品添加剂管控, 制定添加剂使用标准[5], 包括饲料

添加剂标准, 对残留实施监测和测量, 依法规范食品添加

剂的科学使用, 杜绝非法添加。在总结食品安全事件历史

经验基础上, 各国采取措施拒绝在食品中非法添加食品添

加剂, 具体控制非法添加的措施是制定添加剂的使用标

准。执行或参照国际食品法典添加剂标准, 各国都对食品

添加剂做出规定, 只允许添加经过政府注册或批准的食品

添加剂, 非法添加被视为违法违规行为, 如有违反必将被

严厉取缔或遭到严厉处罚。 

3.4  实施 HACCP 体系 

此外, 企业应在食品生产加工阶段实施危害分析和

关键控制点(HACCP)体系。我国《食品安全法》中明确规

定实施 HACCP[5]。此措施是迄今为止在生产加工阶段控制

食品安全 为有效的措施, 从上世纪 70 年代至今已经在

全世界普遍应用。实施 HACCP 也是食品安全的源头控制

措施。 

3.5  使用经检测合格的食品原料 

在食品生产加工中使用经检测合格的食品原料、初级

农产品。这是食品安全源头控制的 基本要求。这 5 个方

面有机结合, 成为食品安全监管源头控制的主要内容, 也

是食品安全源头控制的主要措施。历史和经验告诉人们, 

只要源头控制做好了, 食品安全才可以得到基本有效控制, 

可以大幅降低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发达国家已经普遍采

取食品安全源头控制五措施, 且效果非常显著。这 5 个措

施是本研究归纳的食品安全源头控制的主要措施。 

4  其他食品安全主要控制措施 

4.1  食品检验检测 

食品在经过了上述的源头控制措施后经检测合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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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可以上市了(初级农产品除外), 在食品流通过程中如

存在食品安全隐患, 有效的应对方法是对食品进行检验

检测, 以发现上市后的食品存在的食品安全隐患。 

食品安全检验检测也是食品安全控制体系中的措施

之一, 是监控食品安全不可或缺的手段。通常, 人们是无

法通过感官或触觉完全发现食品中的各种隐患, 包括农兽

药残留量、添加剂残留量, 食品污染或其他各种危害人身

健康的有害因素。因此, 就需要通过检验检测发现包括食

品在内的各种产品存在的问题和隐患, 确保食品安全和公

众健康。如通过对农贸市场的初级农产品进行抽检以发现

是否存在农兽药残留限量超标, 食源性疾病、食品污染或

其他食品安全问题。如进出境食品在口岸检验检疫或市场

抽查中被确认存在问题, 立刻会实施扣留、退货或销毁处

理, 对已入境的违规食品会立即实施召回措施, 以确保国

门安全, 维护公众健康。 

为保障进出口食品安全, 各国都在食品安全监管的

政府部门或在下述有关部门中设立有食品检验检测机构。

按照我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 在我国食品检验机构按

照国家有关认证认可的规定取得资质认定后, 方可从事食

品检验活动[5]。制定国家食品安全年度监控计划, 建立国

际先进水平的检验检疫实验室和检测队伍, 具备多残留农

药同时检测技术等各种检测技术, 依据法律法规对食品进

行检测并承担相关的检验检疫责任。食品安全检验检测在

食品安全控制体系中也有至关重要作用, 尤其是保证进出

口食品安全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4.2  食品召回 

通过对食品的检验检测发现问题后通常会采取食品

召回措施, 这也是控制食品安全的其它关键措施之一。主

要包括实施召回、可追溯等措施。食品召回措施通常是指

对已经或者可能诱发食品污染、食源性疾病等对人体健康

造成严重危害的不安全食品进行召回, 是指有证据证明对

人体健康已经或可能造成危害的食品的一种召回措施。是

在食品生产或上市过程或上市之后采取的措施。 

譬如, 我国《食品安全法》中对食品召回也有明确

法律规定, 即“国家建立食品召回制度。食品生产者发现

其生产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可

能危害人体健康的 , 应当立即停止生产 , 召回已经上市

销售的食品 , 通知相关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 , 并记录召

回和通知情况”[5]。 

4.3  食品可追溯制度 

通常食品安全可追溯制度是指为了确保食品质量安

全, 由生产者、加工者以及流通者分别将食品的生产销售

过程中的可能影响食品质量安全的信息进行详细记录、保

存并向消费者公开的制度。它主要由生产经营记录制度、

包装与标识制度、编码与查询制度、储存与运输制度、消

费者通报制度等构成。食品的可追溯是指在整个食品供应

链上的每个企业的产品信息的追溯, 每个企业提供的原材

料、半成品或产品为一个追溯点。譬如, 现代食品科技可

以通过标识二维码掌握食品企业生产信息。可追溯的工作

在种植养殖、生产加工的初始阶段已经开始做, 直至运输

销售阶段, 一旦发现有问题开始实施可追溯。无论是食品

召回或者食品可追溯, 是指在食品被发现存在问题时采取

的控制措施。 

我国对食品安全可追溯制度也明确作出法律安排。譬

如, 我国《食品安全法》第四十二条[5]明确规定, 国家建立

食品安全全程追溯制度。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本法的

规定, 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 保证食品可追溯。国家鼓

励食品生产经营者采用信息化手段采集、留存生产经营信

息, 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 

5  食品安全监管源头控制措施操作规范可行性

分析 

美国、日本、中国在食品安全监管实践中已经在实施

食品安全源头控制措施, 并且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效果。

譬如, 中国输日食品合格率长期保持在 99%或以上, 是采

取上述 5 个食品安全监管源头措施取得实效的例证。我国

2019 年农产品例行监测合格率达到 97.4%的优异成绩, 也

是执行上述 5 个食品安全源头控制措施的 好例证。然而, 

在以往的研究中疏忽对上述的食品安全源头控制实践经验

的总结, 完全有必要对上述规律性措施进行规范性总结。 

目前,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CAC 提出对整个食物链

的控制, 提倡对整个食物链的控制, 没有对食品安全起关

键作用的源头控制措施进行规范, 我国也是如此。在我国

《食品安全法》中都涉及到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制定农兽

药 大残留限量标准和使用规范, 制定添加剂 大残留限

量标准, 实施 HACCP 这些食品安全源头控制措施。但目

前却缺乏系统的操作规范。在提倡对整个食物链食品安全

控制的同时, 应该将食品安全源头控制的 5 个措施制定成

操作规范, 便于我国食品企业进行食品安全的质量控制, 

执行这 5 个食品安全源头质量控制措施, 会大幅度降低食

品安全事件发生的概率。 

据考察, CAC 提出了对整个食物链的控制[23], 但缺乏

对食品安全源头控制突出作用的提炼, 强调和突出食品安

全源头控制的作用, 也是对整个食物链控制的加强。目前, 

尤其在发展中国家中存在滥用或盲目使用农业投入品现象, 

存在农兽药残留超标或食品添加剂超标情况, 非法添加也

时有发生, 从而对人体产生危害或引发食品安全问题。为

消除或者减少这种现象, 完全有必要强调食品安全源头控

制的作用和效果。很有必要将食品安全源头控制的内容提

炼成操作规范, 对促使企业按照源头控制操作规范组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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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加工, 保障食品安全起到指南作用。 

我国目前尚未有食品安全源头控制的团体标准, 行

业标准和国家标准。我国出口企业已经实施食品安全农兽

药的残留限量控制, 执行国家制定的 GB 2760—2014《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并遵守进口食品

国家的添加剂标准和使用标准。一部分企业在生产加工阶

段实施 HACCP, 已经有成熟的做法和经验。具有制定食品

安全源头控制团体标准的基础(3~5个企业组成的团体就具

备申报条件可进行立项申报)。经申报、立项、审查、批准, 

发布, 完全有可能发布团体标准。并且未来 2~3 年内, 有

可能将之上升为行业标准或者国家标准, 乃至申报国际标

准, 因为这些操作规范在主要国家已经有成功的实践经验

和实效, 具有广泛的应用需求和操作基础, 技术标准已经

相当成熟。希望这一总结能为我国乃至全人类的食品安全

监管提供参考规范。 

6  结束语 

通过上述分析, 主要国家在食品安全监管实践中已

经在实施食品安全的源头控制, 只是疏于将之进行规范性

总结。借研究食品安全监管的国际趋势与经验借鉴这一课

题的机会, 觉得有必要将这些做法和经验上升为食品安全

监管的规范性指南, 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对食品安全监管

的源头控制措施扩大使用、规范科学使用, 造福于全人类

的食品安全事业。并尝试性将食品安全源头控制分为主要

的 5 个措施。(1)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风险监测。(2)食品中

农业化学品的控制, 是食品种植养殖阶段源头控制的关键

措施。即制定食品中农业化学品残留限量标准, 使用标准, 

实施食品种植养殖过程的农业化学品投入的精细化作业, 

控制残留限量超标。(3)食品生产加工的源头控制, 即添加

剂的使用控制, 需要制定食品添加剂标准及使用标准, 控

制添加剂残留限量, 杜绝非法添加。(4)实施 HACCP, 排除

食品生产加工阶段的风险。(5)使用经检测合格的初级农产

品和食品原料, 做到 基本的安全要求。当然, 使用符合

食品卫生标准的饮用水、拥有清洁安全卫生的食品生产设

施设备, 使用符合卫生标准的清洁剂进行清洁, 包括个人

卫生防护、保持食品车间的卫生、防虫防害等也是源头控

制的内容。希望这一总结能为我国乃至全人类的食品安全

监管提供参考规范。当然要实现食品安全, 仅依靠上述的

食品安全源头控制措施是不够的, 需要对食物链全过程进

行控制, 需要食品安全的社会共治。但食品安全源头控制

在食物链中起到的关键作用明显, 会大幅降低发生食品安

全问题的概率, 因此很有必要制定食品安全监管源头控制

的操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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